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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

（2023 6  修 ） 

一   则 

一   为 一 做 业 作， ，

化 体 ， 《 助 体 办 》（

﹝2019﹞12 号）、《 业 办 》（ ﹝2019﹞

12 号） 件 ， 合 ， 制 则。 

二   为了 发 业 励 作 ，促

作 化， 则 严 关 件 上， 合历

作 ， 一 化、 充。 

三   业 公 、公 、公 原则， 保严 、

、 。 ， 、 习 、专

业 、 合 各 协 发 。 

  参 人 交 ，不 作假。 于 供 假

个人， 全 ， 取 参 各 先 。 

五   、 全、 分 不

为 人 一 决，取 参 各 先 。 

六   作， 作 下 原则。参 严

则 ， 作。 

七   休 、 、 制 业 业 不 入参 人

，且不 参 业 。 

 

二    

八   业 作 （以下

）， 作， 合参 件 准人

、 原则，分 ； 各 作 初

。 党 书 、 任 ， 党 副书 、副 任副 ，各参

任 。 

九   业 作 、 估、

、 。各 初 全 公 ，

“信 ”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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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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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   各 分 为上 9 1 8

31 。 

十七   业 分制。 分 准参 《

业 分 准》， 合 作 ，制 《信

业 分 准》。（以下 《 分 准》， 件）。 

博 业 分：A ，占 10%；B ，占

50%；C 习 ，占 10%；D 会 动，占 10%；E 体 动，占 5%；F 会

作，占 15%。参 各 分乘以 分为 初 分。 

分公 为： 分 T=A×10%+B×50%+C×10%+D×10%+E×5%+F×15% 

业 分：A ，占 15%；B ，占

30%；C 习 ，占 20%；D 会 动，占 15%；E 体 动，占 5%；F 会

作，占 15%。参 各 分乘以 分为 初 分。 

分公 为： 分 T=A×15%+B×30%+C×20%+D×15%+E×5%+F×15% 

十八   分 准 一 分 ， 公共

，博 只 公共 。 

十九   、 会 动、 体 动、 会 作 分，

作办公 参 关 励 况，

《 分 准》 《参 业 分 分 》，

于 作 动前印发各参 作 。 

二十   、 作 分， 《 分 准》

三、 分。 、 作不 不 参 中

使 。 

二十一   刊 别以 、 关 为准。 

二十二   一 合 分 ， 别刊 分值 ，不

加。其中， SCI、SSCI、A&HCI、EI、ISTP、ISSHP ， 供

书 具 。 

二十三   各 分， 参 人 供 关原 。

其中， 、 、 厅（ ） 加分 ， 出具 别单位印

书，单位 别 作 ； 加分 ， 出具

书； 加分 ， 作

印发各参 作 。各 、 体出具 书，不

作为加分依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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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   

二十   下发 。 作 ， 召 会 ，

作，分 ，下发 。 

二十五   个人 。 作 做 个人 及

作， 《信 业 及 》， 上

交 关 。 

二十六   。 作 严 则 ， 参

交 ， 内 公 。公 为 2 ，

公 受 人为各 。公 ，参 人不 再 充 。 

二十七   。各 公 ， 初

作办公 。 

二十八   。 初 ， “信 ”予以

不 于 5 个 作 公 。 

二十九   上 。公 ， 单上 党

作 。 

 

六    则 

三十   则 公 之 。 

三十一   则 业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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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 

信 业 分 准 

 

一、 习  

1. 习 ： 公共 ，博 只 公共

。公共 公共 。 免修 一 A/90分 分。 

2. 习 ： 

习 C=X/Y  

其中   X=各 分乘以  

Y= 分  

位 B-及以下 参 博 、 优 业 。 

3. 习 乘以 习 20%(即 C×20%)为 习 分。 

  博 习 乘以 习 10%(即 C×10%)为 习 分。 

4.三 、博 可不 。 

 

二、 分 准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分/

） 

35 25 20 15 3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

厅、

。 

2. 党

、

发

。 

1. 县

。 

2.

发 。 

3. 党 发

。 

4. 义勇为 。 

5.助人为乐 。 

受

作

。 

 

1. 中各

于

事 ； 

2.受各

件

书 。 

3. 一事 受不

别 ，以

分 ，不 加。  

4. 义勇为、助人为

乐 供依 。 

5.各 可 加分。 



 

6 

 

三、 分 准 

 

别 

 

 

作

 

作 分 

（分/ ） 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

1 100 1.

公 。 

2.

公 。 

3. （ 厅、 ）

（ 厅、 ） 公

。 

4. 一 不 别

励， 分取 分 ，不 加。 

5. 只 一位作 ，

则作 一作

分。 合作 ，

为 二作 ，其 为 一作

， 为 一作 ； 与其

他 合作， 其

分。 

6. ，又 刊

、 发 ， 分取 分

，不 加。 

7. 发 专利、 、

专利 件 作

专利 书 书， 专利

件 其他 励 ，

分 ，不 加。 

8. 件 、 专利、

专利， ， 一作

一作 人 二作 分，

其他 不 分。 

9.参 代 作制， 于

参 件 作/ 专利/

专利 不 5

2—3 70 

4—5 50 

 

二 

1 70 

2—3 60 

4—5 40 

 

三 

1 60 

2—3 50 

4—5 3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

1 60 

2—3 50 

4—5 30 

 

二 

1 50 

2—3 40 

4



 

7 

 

件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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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及 作 分 准 

    
分 

(分/ ) 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刊 

 

 

 

 

 

 

《中 会 》《中 》 列

刊发  
100 

1.SCI 分区 中 SCI

分区 ，SSCI分区 ISI发

《 刊 （JCR）》

，以 发 分区为

准。 分区 发 ，以

一 分区为准。 

2.参 代 作制，

于参 （包

会 ）不 5 。 

3. 发 以公 发

为准，中 刊，

online DOI号。 

4. 体合作 作 先

例分 分, 不

入作 人 。具体分

则为： 

个人 ， 与 两人合 ，

全 分 。其他 两人

合 ，则 一、 二作 分别

70%、30% 分。三人及以上合

，则 一、 二、 三作 分

别 60%、30%、10% 分；

及以 作 不 分。 

5.公 发

作，中

刊、书 原件 ，

书 具

为 原件 ， 则不

予加分。 发 、发刊

不可作为 。 

6. 会 上 ，

SCI、SSCI一区 刊 ，FMS A

刊 ，ESI

，CCF A 刊

 

60 

FMS T1 中 刊 ，

励 刊 ，

刊 ，《 华 》全

，《人 》《光

》《 （ ）》刊

 

50 

SCI、SSCI二区 刊 ，FMS B

刊  
45 

FMS T2 中 刊，NSFC

公 刊，《中

会 》《人 印 刊

》全 ，《 华 》

分 （ ） 

40 

其他 SCI、SSCI ，A&HCI

，CCF其他 刊

 

30 

CSSCI 刊发 ，EI

刊 刊发  
20 

CSSCI 刊 发  10 

北京 《中 刊

》包 刊上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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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出 刊上发

，《 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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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

 

（

） 

出 专  50 供 入 会 作

为 加 ， 则不予加

分。 

7. 会 上 交

poster， 供 poster 会

作为 ， 则不予

加分。 

8. 其发 刊

别 分。 

9. 15万 ， 则不予

加分。 

10.参加 写 作

， 共 作 供 ，其中

2万 以下 不予加分。 

11.发 刊号 、

发出 刊 上 不

予加分。 

12.书 不 于 ，

予以加分，具

体分值 分 准

分。 

13. 会 上 “ 佳

” ， 分值 130%

分； “ 佳 ”

， 分值 120% 分。 

14. 一 作 合

加分 件， 分 ，不

加。 

15.发 中 发

刊 单中 ，

不予 分（以 交 刊

）。 

出  40 

参加 作 10万 以上 20 

参加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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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内全 会

 
2.5 

 

 

 

 

创 

 

及 

 

 

 

 

 

Ⅰ 

 

 

 

 100 
1. 一 一

创 及 不 别

励， 分 ，不 加。 

2. 为 参 ，

分，其他 分分值

决 ，分值区 为 1/2 分

全 分。 

3. 关 事中 三 及

以上 、

作 ，可 加

分。 

4.Ⅰ 事包 ：中 “互

+” 创 创业 、

“ ”全

作 、“ ”中

创业 划 。 

5.Ⅱ 事包 ：中

人 创 、中

、中

、中

人创 、中

创“ ” 、中

与创 、

全 务“创 、创

及创业” 、全

，具体

创 与

会 。 

一  70 

二  50 

三 ，

 
35 

一  25 

二  15 

三  10 

励 5 

Ⅱ 

 

 

 

 95 

一  65 

二  45 

三 ，

 
30 

一  20 

二  10 

三  5 

励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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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会 动、 体 动、 会 作 分 准 

 

 

会 

 

 

 

动 

别 
 

 

合 

 
 

（ /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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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务 2 
到 为准，加分

以 3 为上 。 

7.优 共产党 、优

党 、优 共

、优 共 、

优 、 会

动 分 、

动先 个人

“ 会

” 分。 

8. 体 动 为 体

， 分，其

他 分分值

决 ，分值区 为

1/2 分 全

分。 

9. 一 体 动 不

励， 分，

不 加。 

10.先 体 关

件 ，“先

体” 号包 “优

会”“先

体”“先 党 ” “

党 ” 。 

11. 、党 、

主 为 、党

书 、 书

，其他 为

会 、党

、 ，其他

为 体中

其他 。 

12. 包 ：

会、 党

会、博 ，

《

》 。 

 

 

体 

 

 

 

动 

别  
 

 

分 

（ /分） 

 

1 一 15 

2-3 二 12 

4-8 三 10 

 

1 一 12 

2-3 二 10 

4-8 三 8 

党  

（ 厅、 ）  

1 一 10 

2-3 二 8 

4-8 三 6 

党 （ ）  

1 一 8 

2-3 二 6 

4-8 三 4 

会  

1 一 6 

2-3 二 4 

4-8 三 3 

会  

1 一 4 

2-3 二 3 

4-8 三 2 

 

 

会 

 

 

 

作 

别 

先 体（ /分） 

主  

 

其他 

 

其他 

 

 15 12 10 

 12 10 8 

党  

（ 厅、 ）  
10 8 6 

党 （ ）  8 6 4 

会  6 4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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